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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76,000,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8月3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14年7月10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689号文核准，南京康尼机

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7,23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于2014年8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总股本为295,353,300股，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223,053,

3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75.5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76,000,000股，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于2015年8月3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288,913,3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72,3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16,613,300股。

2015年2月12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确认，公司完成了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登记工作，总股本增至295,353,3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72,300,

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23,053,300股。因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本次上市流通的

76,000,000股限售股所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26.31%变为25.73%。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发行前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股

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1、公司股东南京工程学院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钓鱼台经济开发公司承诺：自公司股

票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

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

月；在股票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将累计减持不超过在公司上市时所持股票总数的40%，将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首

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

2、公司股东山西光大金控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在股票锁定期满后一

年内，最高可减持公司上市时所持股票总数的100%，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及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

3、公司董事金元贵、陈颖奇、高文明、高级管理人员徐官南承诺：自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份。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

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公司股份数的25%。自离任后的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在股票锁定期满后的

两年内，将累计减持不超过在公司上市时所持股票总数的40%，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及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

价格。

4、公司董事刘文平、高级管理人员朱卫东、顾美华、陈磊、史翔、王亚东、唐卫华承诺：自

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

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内，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公司股份数的25%。自离任后的半年内，不转让其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对

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本人所持的公司股票，在股票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减持已解除限售的股份的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

5、公司监事张金雄、林庆曾承诺：自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在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公司股份数

的25%。自离任后的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6、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丁瑞权、李恒文、刘落明、曾世文、刘斌坤、张伟、茅飞、陆驰宇、朱志

勇承诺：自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7、上述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所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中做出

的各项承诺，并正在执行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所做的承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76,000,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8月3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

单位

：

股

）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

单

位

：

股

）

剩余限售股数

量

1

王念春

6,080,000 2.06% 6,080,000 0

2

沈国盛

5,320,000 1.80% 5,320,000 0

3

黄浙

3,800,000 1.29% 3,800,000 0

4

姚嘉明

3,610,000 1.22% 3,610,000 0

5

王荣亮

2,850,000 0.96% 2,850,000 0

6

任国强

2,660,000 0.90% 2,660,000 0

7

李晓军

2,470,000 0.84% 2,470,000 0

8

周永星

2,280,000 0.77% 2,280,000 0

9

丁建

2,280,000 0.77% 2,280,000 0

10

徐松南

2,090,000 0.71% 2,090,000 0

11

张允龄

1,900,000 0.64% 1,900,000 0

12

王孜凌

1,710,000 0.58% 1,710,000 0

13

吉宜职

1,710,000 0.58% 1,710,000 0

14

张静华

1,710,000 0.58% 1,710,000 0

15

杨东平

1,520,000 0.51% 1,520,000 0

16

汪宁

1,520,000 0.51% 1,520,000 0

17

张衡义

1,520,000 0.51% 1,520,000 0

18

蒋鉴皎

1,520,000 0.51% 1,520,000 0

19

王祥林

1,140,000 0.39% 1,140,000 0

20

梁月芬

1,140,000 0.39% 1,140,000 0

21

陈士凯

1,140,000 0.39% 1,140,000 0

22

柳鸾笙

1,140,000 0.39% 1,140,000 0

23

马涛

1,140,000 0.39% 1,140,000 0

24

魏建新

1,140,000 0.39% 1,140,000 0

25

李忠年

1,140,000 0.39% 1,140,000 0

26

贺军

950,000 0.32% 950,000 0

27

胡国民

950,000 0.32% 950,000 0

28

毕毓杰

950,000 0.32% 950,000 0

29

丁兴岗

950,000 0.32% 950,000 0

30

傅亭昕

950,000 0.32% 950,000 0

31

楚斌

950,000 0.32% 950,000 0

32

杨岳富

798,000 0.27% 798,000 0

33

郑其新

798,000 0.27% 798,000 0

34

华源民

798,000 0.27% 798,000 0

35

毕光明

570,000 0.19% 570,000 0

36

张贤

380,000 0.13% 380,000 0

37

尹琨

380,000 0.13% 380,000 0

38

戴存

380,000 0.13% 380,000 0

39

吉训平

380,000 0.13% 380,000 0

40

李传碧

380,000 0.13% 380,000 0

41

王红琴

380,000 0.13% 380,000 0

42

王佳国

380,000 0.13% 380,000 0

43

王洪涛

380,000 0.13% 380,000 0

44

段金莉

380,000 0.13% 380,000 0

45

唐春

380,000 0.13% 380,000 0

46

邵国强

380,000 0.13% 380,000 0

47

王锐平

380,000 0.13% 380,000 0

48

季文彬

380,000 0.13% 380,000 0

49

薛军

380,000 0.13% 380,000 0

50

丁国

380,000 0.13% 380,000 0

51

黄圣荣

380,000 0.13% 380,000 0

52

陈乃龙

380,000 0.13% 380,000 0

53

单玉兵

380,000 0.13% 380,000 0

54

韩正平

380,000 0.13% 380,000 0

55

郝滨

380,000 0.13% 380,000 0

56

顾俊海

380,000 0.13% 380,000 0

57

牛连革

380,000 0.13% 380,000 0

58

朱荣香

380,000 0.13% 380,000 0

59

陈保刚

380,000 0.13% 380,000 0

60

周勇

380,000 0.13% 380,000 0

61

黄佳

380,000 0.13% 380,000 0

62

何萧鹏

380,000 0.13% 380,000 0

63

贡智兵

380,000 0.13% 380,000 0

64

张静

380,000 0.13% 380,000 0

65

黄飞

380,000 0.13% 380,000 0

66

姜海峰

285,000 0.10% 285,000 0

67

王娟

285,000 0.10% 285,000 0

68

谷宇

190,000 0.06% 190,000 0

69

郁永刚

190,000 0.06% 190,000 0

70

张志辉

190,000 0.06% 190,000 0

71

徐爱玲

95,000 0.03% 95,000 0

72

张从庆

95,000 0.03% 95,000 0

73

王德刚

76,000 0.03% 76,000 0

合计

76,000,000 25.73% 76,000,000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 限 售 条 件

的流通股

1

、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49,210,000 0 49,210,000

2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2,996,000 0 12,996,000

3

、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60,847,300 -76,000,000 84,847,3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23,053,300 -76,000,000 147,053,300

无 限 售 条 件

的流通股份

A

股

72,300,000 +76,000,000 148,30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72,300,000 +76,000,000 148,300,000

股份总额

295,353,300 295,353,300

七、上网公告附件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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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64

公告编号：

2015-058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期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新华都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都集团"）、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发树先生的通知，基于对公司

未来发展的信心及对中国未来资本市场的一致看好，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拟增持公司股份。新华都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发树先生计划自公司股票复牌

后三个月内，若公司股票低于8.25元/股，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择机以适当价格用自筹资金

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总金额不超过 3,000�万元。本次增持的公司股票，在增持完成后的6个月

内不减持。

详情请见公司2015年7月14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拟增持公司股份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5-050号)。

二、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及完成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新华都集团于2015年7月28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从二级市

场以自有资金9,160,044.71元增持本公司股票12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2%。

本次增持前， 公司控股股东新华都集团持有公司股份236,751,93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3.72%。本次增持后，公司控股股东新华都集团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37,951,934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43.94%。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控股股东新华都集团增持公司股份合计120万股， 所用金额共计9,

160,044.71元，在计划范围内。

三、其他事项

1、公司控股股东新华都集团承诺：本次增持的公司股票，在增持完成后的6个月内不减

持。

2、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3、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及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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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

002264

公告编号：

2015-057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于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工商

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2014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将公司注册地址由"厦门市思明

区吕岭路2号14C室。"变更至"厦门市思明区香莲里28号莲花广场商业中心二层237-263单元。

"，同时对《公司章程》进行了相应修改；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了《关于改选董事长的

议案》，同意选举上官常川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兼公司法定代表人）。

经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近日公司办理完成了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变更等有关

工商手续，并于2015年7月28日取得了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具体变更情况如下：公司住所由"厦门市思明区吕岭路2号14C室。"变更为"厦门市思明区香莲

里 28号莲花广场商业中心二层237-263单元。"；法定代表人由"周文贵"变更为"上官常川"。

特此公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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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

2015-048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7月28

日下午在福建省光泽县十里铺公司办公大楼四层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

司监事严高荣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通知于2015年7月22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

送达给全体监事。应参加会议监事三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三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主席的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会议选举严高荣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其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议

案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监事会主席严高荣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0

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严高荣先生简历

严高荣，男，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畜牧技术员。严高荣先

生自1988年起进入福建省光泽县种鸡场工作，历任公司中坊肉鸡加工厂厂长、种肉鸡场副场

长、饲料厂厂长、孵化厂厂长、销售部副经理、肉鸡生产部副经理、肉鸡生产部经理、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主席，有丰富的肉鸡饲养和管理经验；现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福建圣农发展（浦

城）有限公司总经理，福建省第十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浦城县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浦城

县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中共福建圣农集团浦城公司支部委员会书记。严高荣先生现持有本公

司股份2,400股。严高荣先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严高荣先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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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

2015-047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7月28

日下午在福建省光泽县十里铺公司办公大楼四层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

已于2015年7月22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职工代表监事以及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由公

司董事傅光明先生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九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九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

事和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傅光明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其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董事长傅光明先生简历附后）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任命战略委员会主任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公司董事长傅光明先生、董事李文迹先生、董事傅芬芳女士、董事华裕能先生、独立董

事吴宝成先生五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并由董事长傅光明先生担任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 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公司独立董事陈守德先生、独立董事吴宝成先生、董事李文迹先生三人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公司董事长傅光明先生、独立董事吴宝成先生、独立董事何秀荣先生三人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

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公司董事傅芬芳女士、独立董事陈守德先生、独立董事何秀荣先生三人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任命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选举结果， 本次董事会会议同意由独立

董事陈守德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任命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选举结果， 本次董事会会议同意由独立

董事吴宝成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任命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

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选举结果， 本次董事会会议同意

由独立董事何秀荣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傅光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其任期为

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十、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畜牧师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并经总经理傅光明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文

迹先生、傅细明先生、陈榕女士、陈剑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林奇清先生为公司财务总

监；聘任李文迹先生为公司总畜牧师。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均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聘任李文迹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聘任傅细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聘任陈榕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4、聘任陈剑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5、聘任林奇清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6、聘任李文迹先生为公司总畜牧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高管人员简历附后）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并经董事长傅光明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陈剑华

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其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

0票弃权。

经董事长傅光明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廖俊杰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其任期

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证券事务代表廖俊杰先生简历附后）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

0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陈碧惠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其

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审计部负责人陈碧惠女士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附件：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审计部负责人简历

1、傅光明，男，195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创始人，现任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兼任福建省圣农实业有限公司董事、福建圣农食品有限公司董事、福建欧圣农牧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福建圣农发展（浦城）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欧圣实业（福建）有限公司董事

长、福建海圣饲料有限公司董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农业产业商会常务理事、中国光彩事业促

进会理事、中国畜牧业协会副会长、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会长、福建省工商联副主席、福建

省南平市工商联主席兼慈善总会会长。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福建省委员会委员；

曾获中国百胜餐饮集团颁发的"众志成城奖"和"骆驼奖"、2002年和2005年福建经济"年度杰出

人物"称号、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突出贡献奖、全国劳动模范、第五届全国优秀创业企业家、优

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CCTV2007年度十大三农人物"、 福建省突出贡献企业家等

多项荣誉。傅光明先生通过福建省圣农实业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410,888,905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36.72%，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傅光明先生与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傅芬芳女士

系父女关系，与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傅细明先生系兄弟关系。傅光明先生与公司其他第四届董事

会董事、第四届监事会监事无关联关系。傅光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李文迹，男，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兽医师。

2006年9月起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畜牧师。李文迹先生自1988年进入福建省光泽县种鸡场

工作，历任福建省圣农实业有限公司技术员、副场长、经理、品管部经理、副总经理，具有20多年

肉鸡饲养、家禽疫病防治、品质管理和企业经营管理经验。李文迹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624,486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15%。李文迹先生与公司其他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及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李文迹先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3、傅细明，男，196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傅细明先生自1991年起至今长

期从事采购工作，历任福建省圣农实业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公司采购部总监，现任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福建福安圣农发展物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傅细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32,812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0.06%。傅细明先生与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傅光明先生系兄弟关系，与第四届

董事会董事傅芬芳女士系叔侄关系。傅细明先生与公司其他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第四届监事会

监事无关联关系。 傅细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

4、陈榕，女，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经

济师。陈榕女士曾就职于福建银德咨询评估公司、招商银行福州分行等单位；2001年进入本公

司，曾任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任福建欧圣农牧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欧

圣实业（福建）有限公司董事、福建省圣农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陈榕女士现持有本公司

股份963,920股，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0.09%。陈榕女士与公司其他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第四届监

事会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陈榕女士未受过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5、陈剑华，男，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硕

士学位。陈剑华先生曾就职于福建华兴证券公司、福建省资信评估公司、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等多家金融企业单位， 负责多家上市公司的股份制改制、 股票发行上市和企业收购兼并工

作；2002年进入公司工作。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兼任福建海圣饲料有限公司董

事、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陈剑华先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157,500股，占本公司股本总额

的0.01%。陈剑华先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陈剑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6、廖俊杰，男，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廖俊杰先生于

2008年进入公司证券部工作，参与了公司上市筹备、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债

券发行等多项再融资工作，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兼任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廖俊杰

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廖俊杰先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具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所要求的担任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任职条件。

7、陈碧惠，女，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助理会计师。陈碧惠

女士自1994年进入福建省光泽鸡业有限公司工作，历任福建省圣农实业有限公司会计、本公司

财务部副经理，现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陈碧惠女士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董事、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

系。陈碧慧女士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

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8、林奇清，1969年出生，中共党员，中级职称，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林奇清先生自

1991年至1994年2月在福建省兽药厂任成本会计，1994年3月至2002年12月在福建省圣农实业有

限公司任成本会计、主办会计，2003年至今历任本公司财务主办、财务经理、会计部总监，现任

本公司财务总监，兼任福建欧圣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监事、福建圣农发展（浦城）有限公司监事、

欧圣实业（福建）有限公司监事、福建海圣饲料有限公司监事。林奇清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林奇清先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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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5年7月14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发布了《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

告的更正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

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2013]110号）文件精神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

（深证上[2015]65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时，采取

中小投资者（指除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单独计票。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15年7月28日下午在福建省光泽县十

里铺公司办公大楼四层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网络投票时间为：（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7月2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2）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7月27日下午15:00至2015年7月28日下

午15:00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并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傅光明先生主持。出席本次会

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共23人，代表股份720,822,54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110,900,

000股的比例为64.8863％。其中：（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17人，代表股份720,632,398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64.8692％；（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

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人，代表股份190,148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0.017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第三届监事会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畜

牧师、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第四届监事会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和职工代表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4年9月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蔡钟山律师、蒋浩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会议进行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由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本次会议对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的任

期为三年，自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本次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傅光明先生、

傅芬芳女士、李文迹先生、傅细明先生、陈榕女士和华裕能先生六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中的

非独立董事，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陈守德先生、何秀荣先生和吴宝成先生三人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中的独立董事，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傅光明先生， 获得表决权720,821,74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①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获得中小投资者的表决

权1,234,8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3%。

2、 傅芬芳女士， 获得表决权720,821,74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获得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权1,234,848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3%。

3、 李文迹先生， 获得表决权720,821,74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获得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权1,234,848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3%。

4、 傅细明先生， 获得表决权720,821,74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获得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权1,234,848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3%。

5、 陈榕女士， 获得表决权720,821,74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获得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权1,234,848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3%。

6、 华裕能先生， 获得表决权720,826,54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6%；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获得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权1,239,648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3237%。

7、 陈守德先生， 获得表决权720,821,74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获得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权1,234,848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3%。

8、 何秀荣先生， 获得表决权720,821,74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获得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权1,234,848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3%。

9、 吴宝成先生， 获得表决权720,632,39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6%；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获得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权1,04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6115%。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傅光明先生、傅芬芳女士、李文迹先生、傅细明先生、陈榕女士和华裕能先

生六人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中的非独立董事，陈守德先生、何秀荣先生和吴宝成先生三人

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中的独立董事。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中的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由于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本次会议对公司监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任期为

三年，自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对监事会进行换届选举之日起计算。本次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

严高荣先生和张玉勋先生两人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中的股东代表监事，具体表决结果为：

1、 严高荣先生， 获得表决权720,632,39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6%。

2、 张玉勋先生， 获得表决权720,632,39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6%。

根据表决结果， 严高荣先生、 张玉勋先生两人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中的股东代表监

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蔡钟山律师、蒋浩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2014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4年9月修订)》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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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因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24日起

停牌。 期间公司已按要求至少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事项进展公告。 最近五个交易日 （7月

22-24，27-28日）内，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开展的尽职调查工作已近完成。因该事项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经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2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后再行复牌。

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敬请投资者

留意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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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5年度第十一

次会议于2015年7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审议了《关于对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

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 作为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董事麦伯良构成关联董

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一、本次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简述

2010年9月17日，本公司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股权激励计划》"），本次A

股股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2010年9月27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确定首次授予的5400万份期权（"第一批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2010年

9月28日， 行权价格为人民币12.39元；2011年1月26�日， 第一批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工作完

成。2011年9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1年度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预留部分600万份期权（"第二批

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2011年9月22日，行权价格为人民币17.57元；2011年11月17日，第二批

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工作完成。

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3年度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一批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

达到行权条件，于2014年1月14日正式开始行权，并于2014年9月26日行权期结束。经本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2015年度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一批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及第二批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已达到行权条件。第一批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实际行权期为2015年6月2日

至2020年9月28日，第二批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实际行权期为2015年6月2日至2015年9月

21日。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25条

规定："上市公司因标的股票除权、 除息或其他原因需要调整行权价格或股票期权数量的，可

以按照股票期权计划规定的原则和方式进行调整"；《股权激励计划》有关章节规定，"在股票

期权有效期内发生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事宜时，行权价格要进行调整"。

根据上述相关规定，经董事会审议，本公司2010、2011、2012、2013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实施

后，第一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人民币11.08元，第二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人民币

16.61元。

二、本次A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情况

2015年6月8日，本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决定以

本公司本次权益分配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人民币3.10

元（含税）。2015年7月22日，本公司2014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实施完毕。

根据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董事会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在本公司2014年

度分红派息方案实施后，对A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的公式如下：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根据该公式，本次调整后的A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如下：

第一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11.08-0.31=10.77（人民币 元）；

第二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16.61-0.31=16.30（人民币 元）。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将根据本公司的申请，实施本次A股股票期权行

权价格的调整。

三、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本公司对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的

本次调整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1、本公司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5年度第十一次会议关于对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

进行调整的决议；及

3、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

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325

证券简称：洪涛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37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5年6月4日，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事项

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25）：因公司正在筹划股权收购事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避免引起公司股价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

披露，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洪涛股份，证券代码：002325）于2015年6月3日上午开

市起停牌，待公司披露相关事项后复牌。

目前，由于相关事项正在有序进行，为此，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公司将在披

露相关公告后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200168

证券简称：雷伊

B

公告编号：

2015-044

广东雷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广东雷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雷伊B，证券代码：200168）于2015年7月2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

公司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目前公司正积极与相关各方就拟筹划的重大事项进行商谈，相关事项仍在积极筹划中，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雷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782

证券简称：美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53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因筹划重大事项，经申请，

本公司股票已从2015年6月8日起停牌。2015年7月22日， 本公司公告披露拟收购圣美迪诺医疗

科技（湖州）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具体事宜正在洽谈当中。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尚存在不确定

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对本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本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2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相关工

作完成后及时公告并按规定复牌。

特此公告。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7

月

28

日


